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士管理办法

（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章程》和《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员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为激励实验动物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做出国内外瞩目的突出成就及创新贡献，服务科技

强国战略，特设立会士制度。

第二条 会士是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员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第三条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士每两年遴选一次。每次遴选人数不超过 10

人。

第二章 会士提名

第四条 会士候选人须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本会终身会员，且具有 2年及以上会龄（外籍会员除外）；

2. 具有正高级职称（外籍会员除外）；

3. 学术上有较深造诣，在实验动物及相关交叉领域有重大发明创造，在

研发、工程技术、教育、科技管理等方面有重大贡献，起到了引领作用，在国

内外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4. 关心支持学会工作，近两年来，累计参加本会及本会分支机构举办的

活动不少于 3次。

第五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不受候选人基本条件要求的限制。

第六条 在会士增选年份，学会秘书处向学会分支机构、单位会员、省级

学会等发出通知，并在学会官网上发布。

第七条 提名方式分个人提名和机构提名两种，分别由 2 名提名人、或 1

个提名机构提名，填写《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士提名表》。提名需经被提名人

同意。

1. 提名人应是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士或学会负责人。每位提名人每个增

选周期最多可提名 1 位会士候选人。



2. 提名机构应是学会分支机构、单位会员、省级学会。每个提名机构每

个增选周期最多可提名 1位会士候选人。

3. 两院院士和医科院学部委员可直接申请，不需经过提名程序。

第三章 会士评定

第八条 会士评定程序为：形式审查、遴选评审、审定。

第九条 形式审查。由秘书处组织实施。对提名/申请程序、提名/申请材

料、提名人和提名机构资格等进行审查。通过审查者即为有效候选人。

第十条 遴选评审工作由会士评审委员会负责。学会设立会士评审委员会。

规模不低于 9人，不超过 15 人，委员构成应兼顾专业方向、所在单位性质等

方面的代表性。

1. 委员应为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士，或在实验动物及相关学科领域具有

崇高声望，学术成果卓著，热心学会工作的知名专家。

2. 委员人选由秘书处提出，经理事长办公会审定。

3. 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1-2 名。委员会实行动态管理。

第十一条 遴选评审

1. 评审委员会对通过形式审查的有效候选人进行遴选评审。会士评审委

员会会议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含)的委员出席方为有效。

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人选，票数达到出席会议的评审委员人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含)者当选。评审过程中实行回避制度。

2. 两院院士和医科院学部委员，经本人同意，可直接确认为中国实验动

物学会会士。

3. 公示。评审结果应在学会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审定。由秘书处将公示后的评审结果提交常务理事会审批。通

过后，候选人即成为中国实验动物学会会士。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颁发会士证

书。

第四章 会士的权益和义务

第十三条 会士的权益

1. 享有本会终身会员的所有权益；

2. 免费参加本会在国内举办的学术活动；

3. 免费取得本会出版的期刊和学术资料；



4. 会士候选人提名权。

5. 其他相关权益。

第十四条 会士的义务

1. 会士应履行终身会员的所有义务；

2. 为实验动物学科发展献计献策；

3. 参与本行业战略规划等重大决策的论证、咨询等活动；

4. 积极参加学会相关活动，主动承担学术交流、学术咨询、人才培养、

科普宣传等相关工作。

第五章 罚则

第十五条 会士有如下行为之一的，经常务理事会通过，取消会士资格：

1.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得到法律惩处者；

2. 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违背社会道德者；

3. 对本学会的利益、声誉造成重大损害者。

第十六条 任何人或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影响会士提名及遴选工

作公正性的活动。上述活动经会士评审委员会查实后，如系被提名人，将取消

其候选人资格以及未来两次被提名资格；如系当选会士，将取消其会士资格；

如系提名人/机构，将予以警告和公示，并取消该提名人/机构本次及未来两次

提名资格，并取消其本次提名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提名人/机构如提供虚假材料，经会士评审委员会查实后，撤销其提名，

予以警告和公示，停止未来两次提名资格。其提名的人选如已当选会士，则由

会士评审委员会报常务理事会决定是否保留其会士资格。

会士评审委员会成员和参与评审工作的学会工作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

作假、徇私舞弊、泄密、收受礼物的，由会士评审委员会负责查实后报理事长

办公会，给予相应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本会理事会通过后实施。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本会常务理事会。


